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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安排檢討  

 
 

目的  
 
  本文件就政府當局現時進行的選舉安排檢討提供背景

資料，並綜述政制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就檢討所涵蓋的事
宜，包括在互聯網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選舉調查的規管，以

及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進行的討論。  
 
 
背景  
 
選舉安排檢討  
 
2.  政府當局較早時告知事務委員會，因應從 2015 年至
2017 年選舉周期舉行的不同選舉所得的經驗，政府當局現正檢
討各項選舉安排，以開始下一個選舉周期的準備工作。政府當

局已在 2017 年 11 月 13 日發出一份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
件，並會按照檢討結果，提出相關的法例修訂建議。該項檢討

涵蓋的事宜包括在互聯網 (包括社交媒體 )發布選舉廣告的規
管、選舉調查的規管，以及立法會和區議會選舉的投票時間。  
 
在互聯網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3.  事務委員會在 2015-2016 年度立法會會期討論選舉管理
委員會 ("選管會 ")的選舉活動建議指引時，委員就規管在社交網
站發布選舉材料及相關事宜表達關注。委員關注選舉廣告的定

義，以及在社交網站發布該等材料的相關開支，會否被視作選

舉開支。應事務委員會的要求，政府當局已就海外的經驗進行

研究。政府當局曾在 2016 年 12 月 19 日的會議上匯報研究
結果 1，並就香港的相關做法徵詢委員意見。  
                                                 
1  政 府 當 局 就 選 定 的 規 管 制 度 進 行 研 究 的 結 果 ， 載 於 立 法 會

CB(2)394/16-17(03)號文件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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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調查的規管  
 
4.  據政府當局所述，在 2016 年立法會換屆選舉中，不同
機構在投票日當天或之前進行各類選舉調查，並公布調查結

果。有傳媒報道有人意圖利用該等調查結果進行配票。政府當

局亦曾就海外規管選舉調查的經驗進行研究。在 2016 年 12 月
19 日的會議上，政府當局匯報研究結果 2，並就香港的相關做法

徵詢委員意見。  
 
投票時間  
 
5.  現時區議會選舉和立法會選舉的投票時間均為上午 7時
30分至晚上 10時 30分 3，自 1998年第一屆立法會選舉及 1999年
第一屆區議會選舉沿用至今。政府當局察悉，部分立法會議員

曾表示為時 15 小時的投票時間過長，建議將投票結束時間提
前，以縮短投票時數。在 2017 年 7 月 17 日的會議上，政府當
局就多項事宜徵詢事務委員會的意見，包括縮短投票時數。  
 
 
事務委員會進行的相關討論  
 
在互聯網發布選舉廣告的規管 

 
6.  委員察悉，選管會發出的各套指引中關於選舉廣告的章

節，已解釋何謂選舉廣告。《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554 章 )已訂明選舉廣告的定義。根據有關定義，網民透過社
交媒體發布的信息若旨在促使某候選人 /候選人名單當選或阻

礙其他候選人/候選人名單當選，會被視作選舉廣告。  
 
7.  部分委員關注，候選人的支持者可能會在候選人不知情

的情況下，把選舉廣告 (例如由支持者拍攝的候選人照片或影
片 ， 並 附 有 對 候 選 人 表 示 支 持 的 言 論 )上 載 至 YouTube或
Facebook。他們指出，為表示支持某位候選人，不同人士往往會
在候選人的網頁加上 "讚好 "的標誌，又或張貼一些支持的言論，
並且可能會在有關候選人不知情及未獲有關候選人同意的情況

下，透過社交網站將該等選舉廣告發送給其他人士。該等委員

關注這樣做或會令有關的支持者 /第三者在未經有關候選人事

先同意的情況下，因發布任何屬於選舉廣告定義的材料而招致

                                                 
2  政 府 當 局 就 選 定 的 規 管 制 度 進 行 研 究 的 結 果 ， 載 於 立 法 會

CB(2)394/16-17(03)號文件附件四。  
3  設於懲教院所的專用投票站的投票時間除外。基於保安理由，這些專用

投票站的投票時間為上午 9 時至下午 4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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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支，而這樣做可能亦已觸犯《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
第 23 條。 4 
 
8.  政府當局解釋，《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所訂規
管選舉廣告的制度，載於選管會發表的選舉活動指引中關於選

舉廣告的章節。一般而言，若網民只是為了發表意見而在互聯

網平台分享或轉發不同候選人的競選宣傳，但沒有意圖促使或

阻礙任何候選人當選，則上述分享或轉發通常不會被理解為發

布選舉廣告。不過，假如網民是在候選人/名單上的候選人或其

助選成員的指示下於互聯網平台分享或轉發競選宣傳，以促使

或阻礙某名或某些候選人在選舉中當選，則這項分享或轉發的

行為會被視為發布該名或該等候選人的選舉廣告，所招致的任

何開支均須計入候選人/候選人名單的選舉開支。  
 
9.  在 2016 年 12 月 19 日的會議上討論 "在公共選舉中運用
社交媒體、設立冷靜期及進行選舉調查所作的規管 "時，部分委
員反對規管在公共選舉中運用社交媒體，包括規管更換頭像或

分享對候選人的評論等行為。他們認為，相關執法工作將會非

常困難。此外，在社交媒體貼文而導致的相關開支 (例如互聯網
服務費用 )只屬微不足道。他們支持就個別人士在互聯網上表達
個人意見給予豁免，只有付費廣告才應受到規管。部分其他委

員強調，確保選舉公正持平非常重要，而為了確保所有候選人

能公平競選，當局必須規管選舉開支。儘管如此，這些委員普

遍亦支持就不涉及收授款項的意見發布給予豁免，以及採取措

施，確保在涉及收授款項的個案中，相關的法例規定獲得遵從。 
 
選舉調查的規管  
 
10.  部分委員擔心政黨可能會在投票結束前利用票站調查

結果策劃競選活動。他們詢問當局如何規管票站調查，以確保

選舉公平 (例如不應容許調查員帶同手提電話或其他通訊設備，
以防相關數據提早外洩 )。他們進一步建議，選管會應限制獲准
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數目，並於各個投票站外劃定地方，專供

調查員及受訪選民使用。  
 
11.  政府當局解釋，向選舉事務處申請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

或人士均須簽署承諾書，表明不會在投票結束前直接或間接發

放票站調查的結果，又或就任何候選人的表現發表具體評論或

                                                 
4  《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第 23(1)條訂明：  
  "任何人如非候選人亦非候選人的選舉開支代理人而在選舉中或在與選

舉有關連的情況下招致選舉開支，即屬在選舉中作出非法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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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此外，申請人必須聲明他們並無在票站調查所涵蓋的選

區參選，申請機構則須聲明沒有成員在票站調查所涵蓋的選區

參選，而他們亦須聲明沒有公開表明支持任何在該等選區參選

的候選人。除此之外，為確保透明度，獲准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

機構的名單會在投票日之前上載至選舉網站；各個相關投票站

亦會張貼告示，列明獲准進行票站調查的人士/機構的詳細資料

及聯絡電話號碼。另外，調查員必須在身上當眼處掛上識別名

牌，以顯示所屬的票站調查機構名稱，並且須在進行調查前向

受訪選民讀出一段標準對話，使選民清楚知道票站調查並非由

政府委託進行，他們完全可自由選擇是否作出回應。  
 
12.  在 2016年 12月 19日的會議上，部分委員批評在 2016年
立法會換屆選舉期間展開的 "雷動計劃 "，藉在投票日向選民發放
從民意調查收集的數據和建議的候選人名單，再加上候選人出

現集體棄選情況，目的是要影響選民的選擇，結果對某些候選

人造成不公。他們詢問政府當局有否研究 "雷動計劃 "是否在未經
相關候選人授權的情況下，發布選舉廣告並涉及選舉開支。他

們促請政府當局檢討相關法例以堵塞漏洞。他們亦支持引入措

施，規管在投票日當天或之前發布該等民調數據，以確保選舉

公平。他們建議，在投票日之前的 3 天至 7 天內不得發布該等
民調數據。部分其他委員認為，即使 "雷動計劃 "的目的是協助進
行配票，亦沒有違反法例，因為選民最終都是按自己的意願，

自由選擇投票給哪名候選人。  
 
13.  政府當局表示不會評論個別個案。然而，根據《選舉

(舞弊及非法行為 )條例》所訂有關選舉開支的條文，候選人透過
網上平台發布選舉廣告，所牽涉的製作及營運費用亦應計入候

選人的選舉開支，並應在其選舉申報書內清楚列明。根據選管

會的選舉活動指引，個別開支項目是否應當作選舉開支，視乎

有關個案的情況而定。選舉事務處在接獲某人可能涉及選舉舞

弊或非法行為的投訴後，會將有關投訴轉交執法機關調查和

跟進。  
 
投票時間  
 
14.  在 2017 年 7 月 17 日的會議上討論 "檢討區議會和立法
會選舉的投票站及點票站運作 "時，部分委員參考海外的做法
後，認為香港現時的投票時間可以縮短。麥美娟議員建議，香

港的投票時間可在上午 7 時開始，至晚上 6 時結束，又或在上
午 9 時開始，至晚上 8 時結束，以顧及需要在星期日工作的人
士。張國鈞議員建議將投票結束時間由晚上 10 時 30 分略為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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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至晚上 10 時，以在顧及部分選民的需要與利便進行點票工作
之間取得平衡。然而，郭家麒議員則基於修改投票時間或會對

部分選民造成不便，令他們屆時或無法投票，反對縮短現時的

投票時間。政府當局承諾會考慮委員就檢討相關安排所提出的

看法和意見。  
 
 
最新發展 

 
15.  政府當局將在 2017 年 11 月 20 日的事務委員會下次會
議上，向事務委員會簡介《有關選舉安排檢討的諮詢文件》。  
 
 
相關文件  
 
16.  相關文件一覽表載於附錄，該等文件已登載於立法會

網站。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11 月 17 日  



附錄  
 

選舉安排檢討  
 

相關文件  
 

委員會 會議日期 文件 

立法會  2016 年 6 月 1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92 頁至
第 95 頁 (書面質詢 ) 
 

 2016 年 6 月 29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43 頁至
第 49 頁 (口頭質詢 ) 
 

 2016 年 11 月 2 日  會議過程正式紀錄第 66 頁至
第 68 頁 (書面質詢 ) 
 

政制事務委員會  
 

2016 年 12 月 19 日  
(議程第 IV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7 月 17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會議紀要  
 

 2017 年 10 月 16 日  
(議程第 III 項 ) 
 

議程  
  

 

 
立法會秘書處  
議會事務部 2 
2017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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